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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公共卫生事件非常突然，涉及法律众多且相对复杂，为帮助 HR 更合规更高效地制定内部政策和处理特殊情形下的劳动关系、延期用工以及工资支付等。
1 月 29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省长王晓东透露湖北全省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13 日 24 时。至此，全国各地延期复工时间大致尘埃落定。
全国延期复工都是如何规定的？延期复工性质该如何看待？HR 们应该如何处理延期复工期间，以及如果安排在家办公后期应该如何支付工资？
一、全国延期复工时间汇总

截至 2020 年 1 月 29 日为止，全国 31 省市自治区，延期复工政策发布分为四种情况：

 (
1
)
表 1 全国省级延期复工时间四种情况一览表

	复工上班时间
	数量
	省市自治区
	备注

	

2 月 3 日
	

3
	

北京、广西、吉林
	北京、广西是发布的“延长春节假期”， 吉林是发布的是“ 复工”时间。

	
2 月 10 日
	
9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云南
	

	2 月 14 日
	1
	湖北
	

	

省级尚未发
	

18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虽然省级未发布，但很多下属地
区有发布复工文件。


注：“复工上班时间”指复工之后开始上班的起始日，当日需要上班。

（1）2 月 3 日复工：有 3 个省市自治区：北京、广西、吉林； 其中，北京、广西基本上转发了国务院延长春节假期的文件，吉
林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复工日期。
（2）2 月 10 日复工：有 9 个省市自治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云南。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地区不仅仅是省级，往下市级等也有发布。尤其是江苏省，几乎下属所有地市都有发布文件。
（3）2 月 14 日复工：有 1 个省市自治区：湖北。

（4）省级尚未发布：有 18 个省市自治区：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这 18 个省虽然在省级未发布，但很多下属地区有发布复工文件。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辽宁省辽阳市、沈抚新区，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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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工时间节点细节

我们口语说某日，会涉及到包不包含本数的问题，近期有热点话题也是在计算这个天数。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时间节点细节，我们归纳了目前收集到文件中关于时间点的四种写法：
（1） “延长至×月×日，×月×日起正常上班”——这种说法很清晰，列明了复工上班时间，基本不会有歧义。国务院办公厅、北京、广西通知即属此类。
（2） “延迟至×月×日以后复工”——这个容易产生歧义。《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据此理解，复工上班时间应该是次日。
（3） “不早于×月×日 24 时前复工”——明确了 24 时，复工上班时间应该是次日。这次大部分地方的文件采用了此类。
（4） “不早于×月×日 0 时前复工”——明确了 0 时，复工上班时间应该是当日。但这种说法有些不符合常用习惯。
三、在家办公安排与工资支付的疑难理解

从上面全国延期复工时间汇总来看，一部分地方延长到 2 月 2 日

24 时（3 日上班）；一部分地方延长到 2 月 9 日 24 时（10 日上班）；

湖北省延长到 2 月 13 日 24 时（14 日上班）。大部分地区是前面两

种情况之一。

1 月 28 日下午，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表示：“特别要强调，延
迟复工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明确这几天属于休息日。对于休息的职工，企业应该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正常支付工资，对于承担保障等任务，上班的企业职工应作为休息日加班给予补休，或者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简单来说，就是休息日加班要支付两倍的工资。关于在家里办公的问题，上海市政府通知，要求企业不能提前复工，这是从减少人员集聚角度考量，因此我们提倡企业安排在家办公，鼓励企业做出这样的安排。职工按照企业要求，在家上班的应作为休息日加班，
由企业给予补休，或者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来源：文汇网）该言论引发了大讨论。
事实上，我们应从如下来理解：

（1） 先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大背景来理解
很多争论一上来就从劳动法去讨论，实际上，这次无论春节延长假还是延期复工等，都是针对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的紧急防控措施。基本上复工政策文件都会提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防控工作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和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 级响应机制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这些政策的法理源头在于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从逻辑上来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我们必须先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大背景来理解为何各地要出台延期复工政策。

在之前我们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HR 政策指南》中，我们已经指出，国家对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性，一是虽然乙类但纳入了甲类预防控制，全国 30 多省份纳入了重大（I 级）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甲类和 I 级这都最高等级的，足见本次事件的紧急和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其他单位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做好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 并积极组织人员参加所在地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所以，当前的延期复工等是在当前特定场合特定背景下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之一。单位和个人有义务配合。
（2） 延期复工期间的定性
在知道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被定性为虽然乙类但纳入了甲类预防控制，全国 30 多省份纳入了重大（I 级）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等大背景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出台延期复工政策的目的了。《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二）停工、停业、停课；……”，很明显， “延期复工”就是这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停工”紧急措施。
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各地已经不仅仅是采取延期复工一项措施，

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 阻断疫情传播，还有很多紧急措施被采用。例如，学校推迟开学、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授课、禁止一切群体性宴会等等。这都属于紧急措施。
 (
类别
具体行业
备注
保障城市运行必需
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行业
疫情防控必需
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
群众生活必需
超市卖场、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
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
)当然，停工措施也是考虑了各种情况的，如下四类特殊企业除外： 表 2 延期复工四类除外企业






来源：51 社保研究中心。

（3） 延期复工期间的工资支付
实际上，采取延期复工政策的紧急处置措施的目的就是通过停工来阻断传染病传播。我们看文件，很多都是用了“一律暂停”“不得”“不早于”等绝对性禁止性字样。
企业停工停业，应该怎么支付工资呢？这实际上不是个新问题。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 号）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目前所有的延期复工期都没有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正常工资

支付周期是 30 天），所以，延期复工期间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4） 延期复工期间采取在家办公的工资支付
“延期复工”是《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停工”紧急措施。那么，正常情况下在当地规定（一部分地方延长到 2
月 2 日 24 时；一部分地方延长到 2 月 9 日 24 时；湖北省延长到 2 月

13 日 24 时）之前，是应该停工休息的。——这是各地出台紧急措施本意。所以，正常情况下HR 是应当通知员工们等到延期复工期满之后复工上班的。
这期间企业虽然全员仍处于停工休息状态，但为了运转和值班等，可能会需要安排少部分人承担保障等任务。这部分员工本来休息也可以拿正常工资，现在额外提供劳动了，自然应该获得补偿。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 号）第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劳动者工资；”这就是上海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上班的企业职工应作为休息日加班给予补休，或者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简单来说，就是休息日加班要支付两倍的工资。”
同样，如果HR 要安排员工在延期复工期间“在家办公”，也会

[bookmark: 四、给HR的延期复工期间处理建议]面临一样的问题。本来休息也可以拿正常工资，现在在家办公也是额外提供劳动了，也应该获得补偿。一是可以安排补休；二是无法补休则按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加班工资。道理一样。
四、给HR 的延期复工期间处理建议

一方面我们企业要遵守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下属地管理采取的各种紧急措施（这是各地通知都会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切实落实本通告
要求，强化主体责任”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权衡企业经营最大限度的不被中断以及兼顾公司成本。给HR 的延期复工期间处理建议：
（1） 首先判断企业是否属于四种除外情形（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 如果属于四种之一，则可以向当地申请提前复工。则不在延期之列。
（2） 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全员复工上班时间安排在属地延期复工强制措施节点之后。除开湖北是 2 月 13 日 24 时之外，大
部分城市都是 2 月 2 日 24 时或者 2 月 9 日 24 时两个节点之一。如果

全国性公司，通知全员除湖北外 2 月 10 日上班，大概率会避开各地延期复工问题；当然，如果细致一些处理的话，也可以按属地城市分开 2 月 3 日/2 月 10 日/2 月 14 日等不同节点来通知复工上班。
（3） 尽量不要通知在延期复工期间全员在家办公，只选取少数保障任务的员工以排班调休。延期复工期间理论上属于强制停工期

间，此时应保留少数保障任务的员工，实行排班轮班，后期调休。即使真的必须要提前开工，也务必要排班，给后面留出倒班补休空间， 完整的排班和调休计划才可避免双倍加班工资问题。
要提醒 HR 的是，疫情期间的劳动关系处理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雇主品牌、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等。需要HR 用更全的视角、更高的智慧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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